
对长宁区政协第十五届一次会议第 109 号

提案的答复

顾亮、葛菲两位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“关于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的

建议”的提案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

长宁区医疗保障局针对提案提出的关于“在医保定点上能

将符合条件的民营口腔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。设立明确的

民营口腔机构申请医保定点的准入机制”的建议，认真梳理

现有的政策，召开专题会议专项研究，针对提出的问题，结

合现有的政策条件依据，对建议进行答复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医疗保障制度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、增进民生福祉、保持

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。为进一步促进医疗机构供给

侧改革，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遵循保障基本、公平公正、

权责明晰、动态平衡的原则，依据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

管理暂行办法》(国家医疗保障局令 第 2 号)和《关于贯彻

落实<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>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(沪医保规〔2021〕17 号)文件精神，上海市医疗保障局

负责制定医疗机构定点管理政策，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

中心负责在定点申请、专业评估、协商谈判、协议订立、协

议履行、协议解除等环节确定定点医疗机构，并与定点医疗

机构签订医疗保障服务协议。上海市医疗保障局根据公众健



康需求、管理服务需要、医保基金收支、区域卫生规划、医

疗机构设置规划等确定本市定点医疗服务的资源配置。区医

疗保障局根据本市定点医疗服务的资源配置确定本行政区

域内定点医疗服务的资源配置指引，并报市医保局备案。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中

明确“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、与各方

承受能力相匹配、与基本健康需求相协调的运行机制”。当

前。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障仍需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基金承受

能力，坚持稳健持续、防范风险。在增强保障能力、降低群

众负担等方面，还需加快改革步伐，提升群众使用医保的便

利性和获得感。但基于当前发展阶段，目前仍在“保基本”

界限内，确定保障范围和标准，现阶段本市只限定口腔医院

申请医保定点，未对口腔门诊部开放。所以，对于你们的建

议，我局留作参考，也会积极向市局相关部门建议，此外，

医疗机构纳入医保管理，还涉及从医保管理制度到硬件设备

配置，从信息平台建设到系统运行模式等诸多项目的准备，

后续如涉及上级准入许可，我们也会安排相关业务人员积极

主动对民营口腔机构落实各项业务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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